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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众工业学校关于

学校教职工、学生伙食费调整的决定

各部门：

根据局有关教职工工作午餐提供的标准意见，以及近期市场物价流动变化的情况，结合大众工业学校办学的现实，为不影响学校提供的伙食标准，以及尽一切可能减轻学生的负担，学校校务会讨论决定：

1、加强食堂管理，提倡民主管理食堂工作，食堂工作人员严格认真做好采购、验收、加工。尽可能提倡节约，杜绝铺张浪费。

2、对学生在校用餐伙食标准作适当的提高，其费用主要由学校以助学伙食补贴的形式，给学生用餐以适当的补助。

3、对教职员工的伙食标准作适当提高，其费用由学校筹集支付。

4、对外单位用餐人员，其费用自负。

5、经商量决定：

①教职工工作午餐，每餐标准8元，另：在编教职工每天配牛奶点心费2元（2011年4月1日开始实施）。

②外单位用餐人员午餐每餐10元（2011年4月1日开始实施）。

③学生午餐，每餐8元，其中自负6.5元（2011年9月1日开始实施），学校补贴1.5元（2011年4月1日开始实施）。

食堂每月经营的情况，作统一核算、分析与评估，与学校作经费往来结算。

学校将成立以教师、学生、职工为代表的食堂工作协调管理小组集体参与食堂工作管理。争取将学校食堂办得让师生满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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